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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扫码执行”视频在网
间热传——— 近日，苏州吴江法
院出动12名干警执行一起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被执行人董
某声称没钱，法官在对董某强
制搜查时发现，其手机中微信
钱包有余额855 . 74元，当即拿
出收款二维码扫码转账。

这样的场景令人感慨。如
此认真细致而富有力度的上门
执行，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责任
感与“创造性”，这股拼劲当然
值得点赞。不过，稍微了解一下

相关细节就会发现，这次“兴师
动众”的强制执行其实收效甚
微，巨大“反差”再次从一个侧
面显示了执行难的严重性。按
照法院判决，被告应赔偿申请
执行人28万多元，而此次干警
从被告那里“执行”来的钱，连
执行标的的零头都算不上。在
判决生效已一年多时间里，不
止从事一种生意的被告依然与
他人保持着频繁的资金往来，
最多一次收到的款项达数万
元。其间，如果法院能在“关键
节点”及时出手，判决执行效果
恐怕要好得多，至少不至于陷
入如今这般尴尬的境地。

无独有偶。近日，前不久闹
得沸沸扬扬的唐山“教科书式

老赖”事件又有新“进展”———
被撞成植物人的老人惨然离
世，“老赖”将面临更严厉的追
责。在判决生效两年多的时
间里，面对急需用钱救命的
被撞老人，被告不仅拒不赔
钱，还“从容不迫”地通过“离
婚”“赞助”等手段转移财产。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同样应该指出
的是，如果法院能在“关键节
点”及时出手，判决执行效果恐
怕要好得多，被撞老人可能会
得到更充分的救治。

“错失”某些“关键节点”绝
非法院的本意。这种“错失”虽
关乎判决执行的速度与力度，
但总体而言其实是一个执行精

度的问题。“关键节点”判定与
把握并非易事，这需要大量精
准的数据做支撑。从理论上说，
法院获取与执行相关的各项数
据似乎已不成问题，但实际操
作起来，全面收集、系统分析并
精确运用相关数据，仅凭法院
一己之力显然难以完成。这就
需要有一个全覆盖的大数据
平台，包括法院、公安、铁路、
民航、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
等各方信息，打破信息壁垒，
各方可依法查阅，达成低成
本乃至零成本的数据资源实
时共享。以这些数据为依据，
各方形成合力，在各自领域依
法依规对“老赖”施以“熔断式”
信用惩戒，最大限度地配合法

院执行生效判决，最大限度地
挤压失信行为的生存空间。唯
有如此，针对失信被执行人
的所谓联合惩戒机制才能真
正落到实处。

当然，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的建立，还需要考虑个人隐私
保护等多方面事项，这更能说
明大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和产
业革命，它也将带来国家治理
的深刻变革。大数据时代已然
来临，以数据实时共享的大数
据平台凝聚社会治理合力、达
成社会治理精准化的愿景已清
晰可见。也许用不了多久，判决
执行就不再是难题，司法干警
们也不必以上门扫码的方式进
行强制执行了。

搜“微信钱包”破解不了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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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救跳楼女子未果，也是“见义勇为”

□张贵峰

12月8日上午，在陕西西
安一高层小区，一女子在与
人争吵后坠楼，楼下商场保
安在呼喊劝阻未果后，准备
伸手去接，结果被女子砸中
倒在地，两人双双身亡。（ 1 2
月11日《华商报》）

女子跳楼、保安施救，最终
导致两人身亡，瞬间酿成两个
家庭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样的
场面，无疑令人非常痛惜。而这

其中，因救人被砸身亡的保安
李某的“身后事”，更是尤其令
人痛心、揪心。诚如家属所感叹
的，“家里条件很不好，他是家
里顶梁柱，出了这事，这个家以
后咋办啊？”

“这个家以后咋办”，或者
说，究竟应如何妥善解决救人
保安的“身后事”？笔者以为，
应尽快认定保安李某救人行
为的“见义勇为”性质，并在
此基础上，依据相关政策法
规，充分保障保安李某及其
家人的相关待遇。

尽管保安李某施救跳楼女
子的行为并不成功，并没有取

得圆满的救人效果，而且，这种
面对高楼坠落“用手去接”的救
人方式，也并不十分理性可取，
但依然必须承认，当事保安李
某这种为拯救他人生命、不顾
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行为，
完全符合见义勇为的相关法
律定义。如依据此前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加强见
义 勇 为 人 员 权 益 保 护 的 意
见》，只要同时满足“法定职
责义务之外”和“保护非自身
利益”两个前提，便足以构成

“见义勇为”，而上述保安李某
救援跳楼女子的行为，无疑完
全符合这样两个前提。

一旦保安李某的行为被认
定为“见义勇为”，那么按照国
家相关政策法规，“这个家以后
咋办”的问题势必能一定程度
上得到解决。如针对见义勇为
人员的权益保护，前述《意见》，
不仅明确要求，要“保障低收
入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
基本生活”、“加大对见义勇
为人员子女受教育的保障力
度”，而且也明确规定了“见
义勇为死亡人员”的抚恤待
遇。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兜底
性质的抚恤标准便是：“20倍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40个月少尉
军官工资”。

之所以必须充分保护见义
勇为人员的相关权益，尤其是
必须妥善解决因见义勇为死亡
人员的“身后事”，不仅是为了
避免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
泪”，更是为了大力弘扬“见义
勇为”这种充满正能量的社会
行为，进而充分彰显其内蕴的

“急公好义”等宝贵精神。而相
比具体见义勇为的方式和施救
效果，这种内在的见义勇为精
神价值，显然是无价的，配得上
国家和社会事后给予各种充分
的权益待遇保障。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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